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71号

申请人：杜某。
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李学军，局长
申请人复议请求：

1.撤销被申请人于2025年6月6日通过邮寄的方式告知申请人举报结案反馈回复并依法重新做出答复。

2.依据行政复议法查阅被申请人提交法律依据、事实依据材料，请通过电话告知申请人以便申请人依法发表行政复议意见。
申请人称：

申请人于2025年4月23日在被举报人某足疗店处消费后发现其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情形，申请人认为在涉案商家处消费造成申请人身体健康、财产损失，申请人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请求行政机关处置加害人法律责任，收集民事权益救济的证据。申请人于2025年5月14日通过挂号信函（XA47261905041）寄递的方式向被申请人提出投诉举报，被申请人于2025年5月15日签收。于2025年6月6日对申请人举报进行答复，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答复违法。申请人认为：

1.被申请人作出的答复是可以撤销的，被申请人针对于申请人2025年5月14日作出的举报，于2025年6月6日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该答复书是行政处理已经完结的状态，不属于程序中的过程性、阶段性行为，申请人对该答复不满意，可以提起行政复议。

2.关于行政复议的目的，申请人提起行政复议请求贵机关撤销的是被申请人针对于申请人举报所作出的答复，而不是被申请人针对于涉案商家所作出的违法情节轻微，不予立案，不予行政处罚这个行政决定。

3.关于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举报人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是否具有行政复议原告资格问题的答复》[2013]行他字第14号、《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举报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举报相关违法行为人，要求行政机关查处，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到本案中，申请人在涉案商家处消费，涉案商家提供的服务存在缺陷，申请人认为申请人接受的服务造成了申请人人身健康，财产损失，所以提起举报是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进行的举报，请求被申请人确认涉案商家提供的服务是否违法，被申请人针对于申请人的举报作出的调查结果，该调查结果关系到申请人人身健康，财产是否受到损失，该调查答复与申请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申请人是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的。

4.被申请人虽认定商家存在违法行为，但并未明确告知申请人举报涉案商家存在的两个违法事实分别是否成立，以及该违法事实分别违反了哪些具体法律法规，此举属于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因为该违法行为直接关系到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及身体健康安全。

5.本案是有处罚案例的，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经核查，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立案：（一）有证据初步证明存在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二）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应当给予行政处罚；（三）属于本部门管辖；（四）在给予行政处罚的法定期限内。到本案中涉案商家在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前提下，给消费者提供食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参照：茅箭市监处罚(2024)7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进行处罚。涉案商家在已经使用完的洗发水、沐浴露瓶里添加其他品牌的产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妆品监管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参照：京东市监处罚[2023]118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妆品监管条例》第六十条第五款进行处罚。

6.本案不属于没有危害后果的情形，申请人支付了法定货币的货款，却没有买到合法的服务，造成了申请人身体健康、财产损失的危害后果。

7.本案不属于情节轻微的情形，首先，本案中涉案商家存在提供虚假证据的情形2025年5月26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处执法人员联系，被申请人处执法人员通过现场检查并未发现涉案商家处有做饭的地方，被申请人处执法人员通过咨询涉案商家，该涉案商家与执法人员答复的是与消费者提供的简餐，均是从外面的餐饮店处购买。而涉案商家处技师告知申请人该店是有独立的厨房的；其次涉案商家在某项目中包含着免费提供简餐，通过美团APP查看得知该商家于2013年9月注册，其营业执照注册日期为2019年4月，时间跨度之长，范围之广已经不属于请节轻微的情形；再者涉案商家处洗发水、沐浴露分装，并不是讲洗发水、沐浴露分装到合格的瓶子里，涉案商家分装的两个瓶子，它本身就已经过期了！涉案商家属于主观违法。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针对于申请人举报答复，事实认定错误，未履行法定职责，明显不当，应予纠正，因申请人购买到不合格商品合法权益受损且无法退货退款，合法权益无法保障，符合《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第十一：“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权利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未依法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法定情形，本案应当纳入实体审理。
被申请人称：

答复人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答复人于2025年5月15日在河南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收到接到杜某投诉举报焦作市山阳区某足疗店店涉嫌提供简餐、过期洗发水、沐浴露。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被举报场所5个带洗澡服务房间内未发现过期洗发水、沐浴露，均为“纳莉花香”小包装合格洗发露、沐浴露。调取了被投诉举报者的营业执照、进货手续，店方承认有替顾客外购餐食现象。2025年5月23日向被答复人邮寄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要求其提供相关视频等证据材料。2025年6月3日再次对被投诉举报场所进行检查在一楼公共洗手间储物柜发现20L“某品牌山茶花香馨蓬松洗发露”、“某品牌山茶花香馨水润沐浴乳”各一桶已开封，在有效期内。“马鞭草舒缓洗发露”、“某品牌沐浴露”各一瓶开封、瓶身标注显示过期。经现场询问店长2025年5月以前觉得“马鞭草舒缓洗发露”、“某品牌沐浴露”的瓶子好看就用“某品牌山茶花香馨蓬松洗发露”、“某品牌山茶花香馨水润沐浴乳”大桶进行分装，也对顾客提供简单煮方便面、汤圆的简餐，因有顾客提出瓶装洗发露、沐浴露过期的事，就在2025年4月底就不用瓶装改为“纳莉花香”小包装产品，在执法人员第一次检查前认识到不符合规定已不再向顾客提供简餐（6月4日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现场提供大桶洗发水、沐浴乳进货方营业执照、销售单据、检测报告、情况说明。证明在我执法单位检查前已主动改正违法行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我局决定不予立案并于2025年6月10日邮寄告知被答复人。

综上，答复人作出的不予立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依据，请求山阳区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

被申请人于2025年5月15日收到杜某投诉举报焦作市山阳区某足疗店店涉嫌两个违法行为：（一）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却提供“方便面、汤圆”等吃食，（二）非法分装洗发水、沐浴露到过期洗发水、沐浴露的空瓶子里。被申请人于2025年5月22日进行第一次现场检查，被举报场所5个带洗澡服务房间内未发现过期洗发水、沐浴露的瓶子，发现“纳莉花香”小包装合格洗发露、沐浴露，同时调取了被投诉举报者的营业执照、进货手续，店方承认有替顾客外购餐食的行为。在申请人提供相关视频等证据材料后，被申请人于2025年6月3日再次对被投诉举报场所进行检查，在一楼公共洗手间储物柜发现20L“某品牌山茶花香馨蓬松洗发露”、“某品牌山茶花香馨水润沐浴乳”各一桶已开封，在有效期内，“马鞭草舒缓洗发露”、“某品牌沐浴露”各一瓶开封，瓶身标注显示过期，被投诉商家称在2025年5月之前将“某品牌山茶花香馨蓬松洗发露”、“某品牌山茶花香馨水润沐浴乳”分别分装至“马鞭草舒缓洗发露”、“某品牌沐浴露”的空瓶子里，因有顾客提出瓶装洗发露、沐浴露过期的问题，在2025年4月底改用“纳莉花香”小包装产品，同时在执法人员第一次检查前认识到不符合规定已不再向顾客提供简餐。鉴于被投诉举报者已及时改正了违法行为，被申请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于2025年6月10日邮寄告知申请人。

以上事实有两次现场笔录，营业执照，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大桶洗发水、沐浴乳的进货方营业执照、销售单据、检测报告，情况说明，责令整改通知书，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不予立案审批表，不予立案告知书，送达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

关于申请人投诉举报的违法行为（一），案涉商家未经登记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行为，违反了《河南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依据《河南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责令限期办理登记手续，案涉商家在执法人员第一次检查前已不再向顾客提供简餐，及时改正了违法行为，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可以不予立案的情形。

关于申请人投诉举报的违法行为（二），案涉商家非法分装洗发水、沐浴露到过期洗发水、沐浴露空瓶子里的行为违反了《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被申请人2025年5月22日第一次现场检查前，案涉商家已改为小包装的“纳莉花香”洗发露和沐浴露，不再向消费者提供分装的洗发水和沐浴露，案涉商家已及时主动改正了违法行为，同时案涉商家可以提供大包装洗发水和沐浴露的购进票据，且大包装洗发水和沐浴露生产商家资质齐全，商品在保质期限内，具有检测报告，质量检测合格，无安全问题，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可以不予立案的情形。
需要指出的是，《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规定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告知义务，但对如何告知没有作具体规定，电话告知、书面告知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平台告知都可以，只要保证了当事人的知情权即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制定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投诉举报文书式样》明确《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适用于有管辖权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告知实名举报人不予立案情况，可以通过互联网、电话、短信、电子邮件、传真、信函等方式告知，无须告知不予立案原因。

综上，被申请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举报不予立案决定并告知申请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决定。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8月27日


